
上海市律师协会特邀会员规则（试行）
（2012年1月19日上海市律师协会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搭建由法律服务工作者普遍参与的会员交流平台和促进上海市律师业的科学发展，根据《上海市律师协会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2条 上海市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律师协会”）将邀请在上海市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以下机构和个人作为特邀会员加入律师协会：
（1） 经批准参与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公司或企业，以及其内部持有国家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律师工作证》的公司律师；
（2） 持有国家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律师工作证》的公职律师；
（3） 经批准设立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沪代表机构及代表； 
（4） 经批准设立的港、澳及其他地区律师事务所驻沪代表机构及代表。
第3条 特邀会员加入律师协会应遵循自愿原则。
第4条 依本规则规定，以机构名义加入律师协会的特邀会员为团体会员，以自然人名义加入律师协会的特邀会员为个人会员。
第5条 特邀会员在本规则规定范围内享有律师协会特邀会员权利，履行特邀会员义务。同时，特邀会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政策的要求；作为特邀会员身份加入律师协会并不能在任何方面被理解或解释为其获得扩大执业范围的特别许可或授权。
第6条 律师协会应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和指导下开展特邀会员工作。
第7条 律师协会设立特邀会员工作委员会，在理事会领导下具体负责特邀会员的相关工作。
第2章 特邀会员的受邀和加入
第8条 律师协会将向符合资格的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受邀人”）发出《上海市律师协会特邀会员邀请函》（以下简称“邀请函”）。邀请函的格式和内容由律师协会统一制定。
第9条 接受律师协会邀请或虽未经律师协会邀请但自愿申请加入律师协会的受邀人应依律师协会的相关规定办理入会手续，并提交必要材料。经律师协会审核通过后，律师协会向其发放《特邀会员证》。受邀人自《特邀会员证》发放之日正式成为律师协会的特邀会员。
第3章 特邀会员证
第10条 《特邀会员证》是特邀会员的有效会员资格证明和参加律师协会各项活动的有效证件。
第11条 特邀会员应规范使用和妥善保管《特邀会员证》，不得利用《特邀会员证》对外进行误导性宣传，不得出借、出租或以其他不正当方式或为非法目的使用《特邀会员证》，否则律师协会有权收缴其《特邀会员证》。
第12条 《特邀会员证》的有效期为一年。通过上一年度司法行政机关年度考核检查和律师协会年度审核，并按时缴付下一年度会费的特邀会员可在《特邀会员证》有效期届满时办理《特邀会员证》的有效期续展手续。
第13条 《特邀会员证》所记录信息发生变更的，特邀会员应及时向律师协会交回《特邀会员证》，办理登记信息的变更手续，由律师协会向其换发《特邀会员证》。
第14条 特邀会员遗失《特邀会员证》的，应及时向律师协会书面说明，并可按照规定补领新证。
第4章 特邀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 特邀会员中的团体会员享有以下会员权利：
（1） 对律师协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2） 委派代表参与律师协会组织的培训、学习、研究和交流活动；
（3） 使用律师协会的图书、资料、网络、信息、设施等；
（4） 受邀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特邀会员之间或特邀会员与其他会员之间的专业和管理经验交流活动；
（5） 受邀委派代表列席律师代表大会；
（6） 受邀委派代表参加律师协会各业务委员会；
（7） 受邀委派代表参与律师协会对相关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8） 参与承办或协办律师协会组织的各项研讨、交流和联谊活动；
（9） 受邀组织、承办或参与律师协会的专项调研或课题研究工作；
（10） 享有律师协会的咨询服务；
（11） 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针对特邀会员的评优和宣传活动；
（12） 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文体活动；
（13） 根据会员的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利；
（14） 律师协会理事会明确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特邀会员中的个人会员享有以下会员权利：
（1） 对律师协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2） 参与律师协会组织的学习、研究和交流活动；
（3） 使用律师协会的图书、资料、网络、信息、设施等；
（4） 受邀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特邀会员之间或特邀会员与其他会员之间的专业和管理经验交流活动；
（5） 受邀列席律师代表大会；
（6） 受邀参加律师协会各业务委员会；
（7） 受邀参与律师协会组织的对相关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8） 受邀组织、承办或参与律师协会的专项调研或课题研究工作；
（9） 享有律师协会的咨询服务；
（10） 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针对特邀会员的评优和宣传活动；
（11） 参加律师协会举办的文体活动；
（12） 根据会员的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利；
（13） 律师协会理事会明确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  特邀会员应履行以下会员义务：
（1） 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和本规则中有关特邀会员的各项相关规定；
（2） 按律师协会规定缴纳会费；
（3） 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活动；
（4） 自觉维护行业声誉，维护全体会员之间的团结。
第5章 退会和特邀会员资格的终止
第十八条 特邀会员以书面方式申请退会的，律师协会自收到特邀会员申请之日终止其特邀会员资格。
第十九条 特邀会员被相关司法行政机关注销或依法撤销其法律服务资格证书或许可的，或由于其他事项导致其不再拥有本规则规定的特邀会员资格的，律师协会有权终止其特邀会员资格。
第二十条 特邀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协会有权终止其特邀会员资格：
（1） 故意提供虚假登记信息并且造成后果的；
（2） 未按规定缴付会费的；
（3） 违反本规则或律师协会相关规定要求使用《特邀会员证》的；
（4） 严重违反《上海市律师协会章程》或本规则相关规定的；
（5） 严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影响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形象和声誉的；
（6）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 经律师协会决定应终止特邀会员资格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特邀会员申请退会或被律师协会终止特邀会员资格的，应交回《特邀会员证》，未交回的，由律师协会注销《特邀会员证》。特邀会员申请退会或被律师协会终止特邀会员资格前已经缴付的会费不予退还。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由上海市律师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报上海市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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